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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公平、公正、科学评定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图书），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所称图书，是指由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省内图书出版单位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图书。两家及以上出版单位合作出版的图书，由使用书号的出版单位申报参评。
套书、丛书均可参加评审。套书每套为一种，只有全部出齐后方可参评。丛书全部出齐后可作为一种参评，也可选择其中单本书参评。由法律、法规、各类会议文件及辅导材料、各类行业标准等汇编而成的图书不参评。违反出版管理相关规定或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著作责任者存在违法违规、失德失范产生不良影响或其他不适宜授奖情形的图书，不得参评。
2021年至2025年期间，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出版单位，连续两年在国家出版主管部门组织的编校质量检查中有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一次检查有两种及以上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不得参评。
第三条  参评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图书）的图书，首版第一次印刷时间在2021年7月至2025年12月（以图书版权页记录为准）之间，且在以下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1. 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以及蕴含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理论高度、实践厚度和情感温度。
2. 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深入研究阐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脉络、实践历程、内在逻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 深化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宣传，深入研究阐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宣传解读新时代伟大实践和伟大变革，反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具体实践，反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
4. 立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帮助青少年筑牢信仰信念、养成良好道德、身心全面发展，用文化的力量浸润心灵、启迪智慧、陶冶情操。
5. 积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有机统一。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赓续中华文脉，深入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和发展历史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6. 反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最新成果，积极促进各领域各学科繁荣发展。着力提高全民族科学素养，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7. 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宣介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展现中国理论、中国实践对破解世界难题的借鉴意义，讲好中国故事、江苏故事，展现中华文明、江苏文脉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第四条  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图书）下设五个门类：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少儿读物（含科普图书）和古籍整理。
第五条  评审程序：
1. 省新闻出版局聘请有关方面专家学者、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组成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图书）评审组。评审组设在出版处，负责评审的具体工作。
2. 各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由主管（主办）单位或设区市新闻出版局按程序向评审组推荐：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由股份公司负责审核并统一汇总后推荐；部属高校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由高校负责审核并推荐；省属高校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由省教育厅负责审核并推荐；地方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由设区市新闻出版局负责审核并推荐。推荐之前，须在出版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3. 评审组对参评图书进行资格审核，开展评审、质检工作，提出拟通过建议名单，经工作组办公室审核并按程序报批后将初审结果反馈给有关主管（主办）单位或设区市新闻出版局。对质检不合格的图书，将取消其参评资格，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4. 主管（主办）单位或设区市新闻出版局根据反馈结果，采取适当方式对推荐对象著作责任者进行考察，按规定组织征求意见，开展社会信用查询。在征求意见和考察基础上，组织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向工作组办公室报送正式推荐对象。
5. 工作组办公室对正式推荐对象进行审核，经工作组审议、按程序报批后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如有异议，由工作组办公室和评审组协同处理。公示结束，按程序报批确定获奖名单。
第六条  推荐名额：
每家出版单位推荐参评图书不超过5种。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不突破本单位上报总量的前提下，可根据所属各出版单位实际情况，对有关出版单位申报图书的参评数量进行适量调整。
第七条  推荐材料和报送要求：
出版单位填写《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图书）申报推荐表》，介绍参评图书的基本情况和学术、文化、出版价值等，并附2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意见（包括专业性的评价）和成书前书稿终审意见，经主管（主办）单位审核后报送。
推荐材料一律使用A4纸打印装订，连同《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图书）申报推荐信息汇总表》，纸质版一式2份（专家推荐意见和书稿终审意见原件各1份、复印件各1份）加盖公章后报送评审组，并附电子版（刻录光盘，同时发送至电子邮箱jstsc@126.com）。每种参评图书报送样书3册（套），册数特别多的套书、丛书，经评审组同意，样书可报送1套。
第八条  咨询联络方式：
申报咨询电话：025—88802913
材料报送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70号9号楼304室
邮政编码：210013
参评材料送达（如通过寄送方式，须用EMS）时间：2026年7月15日—7月30日，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邮件外包装上请注明“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图书）参评材料”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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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图书）申报推荐表
	书名
	
	参评类别
	

	出版单位
	

	著作责任者
	
	责任编辑
	

	图书分类
	
	出版时间
	

	开本
	
	册数
	
	字（幅）数
	

	印数
	
	发行量
	
	读者对象
	

	著作责任者
简介
	（150字以内）

	内容简介
	（500字以内）

	已获奖情况
	

	内容、编校、印制质量
自检情况
	

	参评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主管（主办）单位或设区市新闻出版局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参评类别”请按评奖实施方案第四条所列五个门类填写，存在类别交叉情况时填报主要参评门类。
2.“图书分类”请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填写。
3.“发行量”截止日期为填表日期。
4.“字（幅）数”填申报图书总字数（单位为万字），画册、图画书还需填“幅数”。
5.“册数”单册图书请填1册，套书、丛书填报实际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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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图书）申报推荐信息汇总表
主管（主办）单位或设区市新闻出版局（盖章）：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序号
	书名
	内容简介
（200字以内）
	参评类别
	出版
单位
	著作责任者
简介
（100字以内）
	内容、编校、印制质量自检情况
	责任编辑
	图书分类
	出版时间
	字/幅数
	册数
	印数
	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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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参评类别”请按评奖实施方案第四条所列五个门类填写。
2.“图书分类”请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填写。
3.“发行量”截止日期为填表日期。
4.“字（幅）数”填申报图书总字数（单位为万字），画册、图画书还需填“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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